
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

第十二次会议文件

关于华池县2017年度财政决算的报告

 ——2018年5月30日在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
县财政局局长    蔺治德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华池县2017年度财政决算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    一、财政决算情况

    2017年，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和财政增收动力不足，按照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决议有关要求，全县财政工作紧紧围绕“稳增长、促改革、惠民生、调结构、防风险”的中心目标，强化预算执行管理，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，聚力全面脱贫攻坚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总的来看，财政决算总体平衡，预算绩效持续提升，财税改革不断深化，预算执行情况较为平稳。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

1、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完成情况。2017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（大口径）收入完成36567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36500万元的100.18%，增加收入67万元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（小口径）收入完成23200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24100万元的96.27%，短收900万元。

2、全县公共财政总收入情况。2017年全县公共财政总收入完成219787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任务的144.09%，占调整预算221348万元的99.29%。其中：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3200万元，上级财政补助收入完成157765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完成38500万元，政府性基金调入36万元，上年结余收入286万元。
3、全县公共财政总支出情况。2017年全县公共财政总支出完成219787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任务的144.09%，占调整预算221348万元99.29%，按类别分为：
（1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3995万元，其中: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09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0.38%；国防支出7万元；公共安全支出894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.86%；教育支出3117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6.95%；科学技术支出41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22%；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7797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.24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95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0.84%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6173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.79%；节能环保支出11527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.27%；城乡社区支出383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.08%；农林水支出3576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9.44%；交通运输支出628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.42%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7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09%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89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.03%；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634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.45%；住房保障支出1118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.08%；粮油物资储备支出45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25%；其他支出8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04%；债务付息支出285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.55%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3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02%。

（2）上解上级支出32万元。

（3）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35500万元。

（4）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结余资金260万元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决算情况
1、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。2017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成8886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任务的299.49%，占调整预算8827万元的100.67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出让收入264万元；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4万元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80万元；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11万元；上级补助收入460万元；专项债券收入8000万元；上年结余收入67万元。

2、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。2017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完成8886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任务的299.49%，占调整预算8827万元的100.67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支出2310万元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支出6080万元；彩票公益金相关支出433万元；旅游发展基金支出27万元；调出一般公共预算资金36万元。

3、2017年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。

（三）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

1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情况。2017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完成14218万元，其中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014万元；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852万元；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66万元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2500万元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收入6616万元；生育保险基金收入70万元。
2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情况。2017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完成17886万元，其中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959万元；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7539万元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1109万元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支出6205万元；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4万元。
3、2017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累计结余9898万元。其中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763万元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248万元；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66万元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3770万元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1739万元；生育保险基金212万元。
（4） 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无收支

二、主要工作完成情况
2017年度，着重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（一）加强征管扩财力。一是全力组织财政收入。首先，严格税收征管，堵塞税收漏洞，紧盯重点税源，做好税收分析，准确研判收入趋势，牢固把握收入主动权。2017年全县税收收入完成10718万元，较上年11232万元下降4.58%。其次，强化非税征收管理，坚持税费并重、大小兼顾、多管齐下的征收措施。2017年全县非税收入完成12482万元，较上年11365万元增长9.83%，实现了非税收入应收尽收。二是大力盘活财政存量资金。坚持依法、依规全面盘活存量资金，减少资金沉淀，充分发挥资金效益。全年盘活财政存量资金4023万元，解决了财政资金不足和使用效益低下的问题。三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。杜绝“坐等”思想，准确判断、精准把握国家投资导向，发挥“抢先一步、快人一拍”效率，加大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争取力度。2017年争取上级补助收入24500万元（其中：一般性转移支付5471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18127万元），较上年13210万元增长185.47%，新增债券和债券置换46500万元，有效缓解了基本运转、建设资金短缺和债务长期拖欠的困境。

（二）优化支出保民生。压缩一般性支出，调整支出次序，将基本运转和事关民生民本的支出事项前移。一是全力保障人员工资和基本公用经费。全年所有人员工资及公用经费全部兑现无拖欠，实现支出58488万元。二是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。2017年县级安排教育支出8920万元，主要用于一中整体搬迁、基层校舍改造等，推动了教育均衡发展，使全县办学条件明显改善；县级安排医疗卫生支出5110万元，用于支持公立医院药品销售差价补贴、医务人员培养、乡村医生补助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；县级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12万元，用于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补助、开展城乡大病医疗救助、残疾人救助和康复治疗及解决困难企业特殊人员、遗属、伤残军人等困难人群的生活和医疗难题等；县级安排住房保障支出7556万元，重点用于棚户区改造、农村危旧房（窑）改造及公租房建设等项目；县级安排环境综合治理支出4781万元，着力改善全县环境卫生条件。

（三）加大投入助脱贫。聚焦脱贫、聚力攻坚，加大扶贫领域县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。2017年县级财政共投入各类精准扶贫资金5843万元，重点用于支持贫困村基础设施改善、产业发展和促进贫困户增收等精准扶贫项目。全年统筹整合15个部门财政涉农资金16752.5万元（中央资金10642万元，省级资金4614.5万元，市级资金416万元，县级配套资金1080万元），重点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4827.6万元，农业生产发展项目1917.4万元，其他项目7.5万元。极大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现状，推动了精准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，增强了农民脱贫致富增收后劲。
（四）着力监督提绩效。以预算编制和执行监督为核心，构建系统、全面、有效嵌入财政主体业务流程的动态监管体系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推进内控制度落实，逐步建立预算单位财务内控制度管理体系。强化预算资金绩效管理，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体系，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降低财政运行风险作为关键点，促进财政事业健康发展。2017年财政检查单位40个，涉及扶贫资金、非税收入、惠农资金、会计信息质量、预决算公开、银行账户清理等9类，共计资金19.19亿元。全年审核完成工程项目预、决算256个，审核资金31678万元，核减资金3125.5万元，核减率9.8%。

（五）强化管理促改革。一是完善预算管理机制。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，健全预决算及“三公”经费公开管理机制，持续推进新预算法落地见效。做到了预决算、“三公”经费编制和公开全覆盖。二是全面推进政府购买服务。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，形成改善公共服务合力，提升政府购买服务质量和水平。三是全面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。进一步扩大国库集中支付范围，已基本实现公共财政资金、政府性基金国库集中支付全覆盖，确立了国库集中支付在财政资金支付管理中的基础性地位。2017年国库集中支付资金219618万元，占财政总支出的99.88%；清理撤销银行账户18个（财政专户5个，预算单位账户13个）。四是修订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差旅费管理办法，严控一般性支出规模。五是加强政府采购管理。坚持“管采分离、公开透明、跟进服务、提升质量”的原则要求，着力节约财政资金。2017年共确定政府采购定点单位190家，完成政府采购1002批（次），共计采购资金50758.39万元，节约资金5241.61万元。六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。全面实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集中管理，进一步推进公务用车改革，提升国有资产信息化、科学化、精细化管理水平。2017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废18批（次）、调拨45批（次）、评估处置7（批）次，收回国资收益金1364.44万元；公务用车公开拍卖成交99辆，成交总金额231.04万元，增值108.35万元，溢价率88.3%。七是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。严格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要求，建立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体系，印发了《华池县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》，主动接受人大监督。八是完善内控制度。推进预算单位内控制度制定与执行情况建设，逐步建立全覆盖、系统性内控制度体系。财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，成效突显，财政管理更加优化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附件1：2017年度财政决算公开表

附件2：2017年举借债务情况说明
附件3：2017年度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
附件4：2017年度华池县预算绩效工作开展


